福建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产地环境抽样单


产地环境抽样单

	申请人
	

	申请产品
	

	申请类型
	绿色食品□    无公害农产品□    有机食品□

	联 系 人
	
	手机
	
	电话
	

	基地地址
	

	产地执行标   准
	
	抽样时间
	
	气候
	

	水  样
	A养殖水□     B灌溉水□     C加工水□

	
	抽样
地点
	
	样品数
	

	土  样
	样品序号
	抽样点
	抽样深度
	抽样量
	抽样
方法

	
	样品1
	
	
	
	

	
	样品2
	
	
	
	

	
	样品3
	
	
	
	

	
	样品4
	
	
	
	

	
	样品5
	
	
	
	

	受检单位签署
	本次抽样始终在本人陪同下完成，上述记录经核实无误，承认以上各项记录的合法性。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
申请人（盖章）

	抽样单位签署
	本次抽样已按要求及产地标准执行完毕，样品经双方人员共同封样，并做记录如上。
抽样人1：                
抽样人2：                

抽样单位（盖章）


说明：在相应□中打“√”；此表一式三份，一份随样品送检测机构，一份由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存档,一份由市级机构留存。
